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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可邦科技发展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注 册 号 ：
110105010773306）不慎遗失
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正本、
财务章、人名章、空白发票。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安可邦科技发展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注 册 号 ：
110105010773306）已停止经
营，现申请注销。

随着环保标准要求的日趋严
格，过去那种只有少数优质企业
才具备的绿色制造，正在成为企
业的入门门槛。生态环境保护不
再是企业可以选择视而不见的无
偿义务，而成为企业必须履行的
职责，甚至演变成决定企业生死
的关键因素。

据中国炼焦行业协会负责人
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
最大焦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焦炭
产能超过 6.8 亿吨，年产量达到 4
亿多吨，占全球焦炭产能和产量
的 70%以上。在 2015 年前，我国
炼焦企业的烟气几乎不经过任何
处理就直接排放。假设全国每年
4亿吨焦炭产量，按照焦炉烟气中
二 氧 化 硫 含 量 250mg/Nm3～
500mg/Nm3、氮 氧 化 物 含 量
800mg/Nm3～1300mg/Nm3计算，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分
别达到每年 15 万 吨 ～30 万 吨 和
50 万吨～80 万吨。显而易见，焦
化行业在雾霾的形成中扮演着并
不光彩的角色。

我国焦化企业主要集中在煤
炭富集区河北、山西、山东、河南、
内蒙古等地。有专家指出，华北
地区的重雾霾天气频现，与这一
地区电厂、焦化、钢铁、水泥、玻璃
等重工业企业集中有直接关系。

为满足环保标准以及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对于大气污染物减排

越来越严格的要求，建设烟气脱
硫脱硝装置成为焦化企业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焦化环保新标准
实施以来，几乎所有焦化企业都
无法满足严格的排放要求，所以
对于技术成熟、成本低、运营效率
高的烟气脱硫脱硝技术的需求十
分迫切。但与电力行业相比，对
于国内焦化行业的烟气治理，之
前并没有相对成熟、可靠的工艺
路线被开发，多数环保企业都处
于研究和示范过程中。

针对焦化烟气低硫、高硝、低
温、少尘的特点，北京宝聚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聚科技）
将脱硫工艺独创性地放在了脱硝
的前面，开创了粒状干法脱硫+

低温脱硝+余热回收这一全新的
工艺路线。与传统方法相比，这
一工艺路线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首先粒状干法脱硫基本不存在温
降，而脱硝对烟气温度有要求，这
样不仅可以实现有效的烟气净
化，同时可以尽可能多地回收余
热，并且余热回收后烟气可以直
接排入原烟囱，无须做消白处理，
烟囱热备不需要再单独加换热
器；二是在低温脱硝过程中，如果
存在大量的二氧化硫，会对脱硝
催化剂的使用寿命有很大影响，
宝聚科技采取先脱硫、后脱硝的
工艺路线，就基本解决了这一问
题，有利于减少脱硝催化剂填装
量，延长脱硝催化剂寿命，进一步
节约企业的运行成本。

宝聚科技在确立了上述工艺
路线后，积极开展了大量调研和
实验工作。最终通过与日本日挥
株式会社、日挥触媒化成株式会
社等多家国际公司合作，在燃煤
电厂已成功运行多年的粒状干法
脱硫及成熟的垃圾发电低温脱硝
技术基础上，成功研发了粒状干
法脱硫+低温脱硝+余热回收这
一焦化烟气治理技术。这一技术
不但实现了焦炉烟气净化，有效
利用了烟气余热，同时还解决了
余热锅炉腐蚀、烟囱热备等一系
列工程难题。

粒状干法脱硫技术已在日本
电力行业相对低温条件下成功商
业运行多年，并保持了良好的脱
硫效率。以此为基础，合作各方
共同摸索中温粒状干法脱硫工
艺，针对焦炉烟气粒状干法脱硫
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获得了丰富

的实验数据，为应用于焦化烟气
粒状干法脱硫工程化奠定了基
础。同时宝聚科技结合母公司三
聚环保在脱硫剂制造方面的优势
工艺，与日方共同开发了一种新
型粒状脱硫剂，烟气通过这一脱
硫剂后，脱硫率高达 95%，并且废
剂可以作为有效资源被循环利
用，避免企业因此进行二次废物
处理。

粒状干法脱硫后的低温脱硝
技术，也充分考虑了焦化烟气经
过粒状干法脱硫后的低硫低灰特
点，在脱硝装置设计上尽可能降
低投资，与之配套的日挥触媒化
成低温高效脱硝催化剂更是在垃
圾焚烧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通过宝聚科技不懈的探索和
努力，集多方技术优势于一体的
粒状干法脱硫+低温脱硝+余热
回收烟气治理方案在中日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成功问世。这一烟气
治理方案中包括脱硫、脱硝、余热
三个单元：烟气首先通过脱硫塔，
脱除烟气中的二氧化硫；之后经
过脱硝反应器，脱除氮氧化物；最
后经过余热锅炉，烟气温度仍保
持在 160℃以上，直接回到原烟
囱排放。余热锅炉入口烟气温度
与脱硫入口相比温降不到 15℃，
可以产生数量可观的蒸汽，真正
实现了环保与节能的有机结合，
大大减轻了企业运行成本。这一
技术具有以下十个特点：

1.工艺创新性地提出采用先
脱硫后脱硝，最后进行余热回收
的方案，脱硫后的烟气中二氧化
硫含量较低，有利于减少脱硝催
化剂填装量，延长催化剂寿命。

2.工艺首次在烟气治理的实
际工程中采用粒状干法脱硫，整
套技术除设备与管道散热外无温
降，可保证脱硝时烟气的温度并
且有利于最后的余热回收。

3.粒状干法脱硫首次采用移
动床工艺，且研制了有针对性的
粒状脱硫剂，使得脱硫效率达到
95%以上，并且脱硫装置压降仅
为 1000Pa左右。

4.工艺采用的移动床粒状干
法脱硫具备一定的除尘功能，可
将灰尘含量降低至 10mg/Nm3 以
下，满足了国标要求，不必另外安
装除尘装置。

5.烟气在进入余热锅炉前已
经被净化，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二氧化硫对锅炉的腐蚀，延长
锅炉寿命。

6.工艺采用的低温脱硝选用
日挥触媒化成株式会社生产的高
孔数低温脱硝催化剂，脱硝催化
剂装填量大幅度减少，但脱硝效
率大幅度提高。

7.在脱硝喷氨系统设计过程
中采用了 CFD 模拟，最大限度提
高了催化剂效率、延长催化剂寿
命，并且有效控制氨逃逸。

8.工艺中余热回收后排烟温
度大于 160℃，烟气处理后回原
烟囱，使原烟囱始终处在热备状

态，且烟囱排放无白烟。
9.工艺中设置了烟道闸板门

自开启联锁系统，在地下烟道吸
力不足时自动开启，可保证特殊
工况下焦炉的安全。

10.整套装置设备数量少，可
灵活布置，最大程度减少占地和
投资，不管是新建整套装置，还是
已建有余热回收的脱硫脱硝改造
都变得可行。

建设一个项目、树立一座丰
碑，这是宝聚科技的不懈追求。
2016 年 6 月，内蒙古美方能源有
限公司采用这一工艺路线的首套
焦化烟气粒状干法脱硫+低温脱
硝 +余 热 回 收 示 范 装 置 成 功 开
车，处理后的焦化烟气完全满足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表 6 的要求。这一项目的成功，
标志着焦化行业烟气治理上取得
重大突破，打破了制约传统焦化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瓶颈，带
动 了 企 业 节 能 环 保 技 术 进 步 。
2017 年，河南利源煤焦集团焦炉
烟 气 净 化 项 目 陆 续 投 产 4 套 装
置，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和地方
标准，得到了政府与行业的高度

认可和一致好评。
目前，宝聚科技的粒状干法

脱硫+低温脱硝+余热回收焦化
烟气治理技术已在内蒙古、河南、
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新疆、东
北等地被广泛应用，建设装置已
超 40 套 ，合 计 处 理 烟 气 800 万
Nm3/h，年 脱 除 二 氧 化 硫 1.5 万
吨、氮氧化物 4.5 万吨；同时配套
建设辽宁、山西、河南、内蒙古、陕
西等多个脱硫剂区域化研发供给
中心和配送体系，全方位满足客
户烟气净化装置的运行需求。这
些装置的成功建设，奠定了这一
工艺在非电行业烟气治理领域的
技术特色和领先优势，在焦化行
业烟气处理领域占据了有利地
位，同时还广泛适用于水泥、碳
素、工业硅冶炼、石油催化裂化、
玻璃等领域的烟气处理。

在环保的道路上，宝聚人将
砥砺前行。宝聚科技秉承天蓝、
水清、地沃、人善的企业理念，实
现宝聚科技“诚信铸就品质、创新
贡献价值、合作实现共赢”的企业
宗旨，竭诚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与服务。

▶右图为河南利源煤焦集团
建设的 4 套脱硫脱硝装置，布置
紧凑，整齐美观。

◀左图为山西鹏飞集团建设
3 套脱硫脱硝装置，合计处理烟
气量 750000Nm3/h。 2019 节能减排先锋榜专栏

内蒙古榕鑫焦化脱硫脱硝装置投产后内蒙古榕鑫焦化脱硫脱硝装置投产后，，焦化业主们到现场参观考察焦化业主们到现场参观考察。。

宝聚科技独创粒状干法脱硫+低温脱硝+余热回收技术

破解非电行业烟气脱硫脱硝难题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国家“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此，条例第一条修
改为：“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保护长株
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发挥生
态绿心地区的生态屏障和生态服
务功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条例。”

●统一相关机构的表述
考虑到本轮机构改革后，湖

南省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
管理委员会是否继续承担长株潭
生态绿心地区保护工作的统筹、
组织、协调、督查和服务职责尚不
明确，为保证工作连续性和为机
构改革预留空间，修正案将以后
承担该职责的机构统一表述为：

“ 省 生 态 绿 心 地 区 保 护 协 调 机
构”。同时，因机构改革后，相关
部门的名称、职责发生了变化，

《修正案》对照机构改革方案，对
相关部门名称、职责方面的条文
作了相应修改。

●细化部分原则性条文
《修正案》对部分条文进行了

修改。比如，删除第十二条第三
款“在控制建设区内，禁止工业和
其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建设项
目，逐步退出现有工业项目”中的

“逐步退出现有工业项目”表述，
并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生态绿
心地区的工业和其他可能造成环
境污染的建设项目应当退出。”

将原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中
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相关审批
手续”修改为：“按照下列程序和
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将第二
款修改为：“省生态绿心地区保护
协调机构应当会同前款规定的省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规
定，明确审批流程等，提高工作效

率；对建设项目有关事项许可后，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
进行跟踪监督。”

●修改个别条文
对原条例中与国家和湖南省

相关规定不一致的个别条文进行
了修改。比如，对照《国务院关于
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7〕46 号）取消了“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
批”并改为向主管部门“备案验收
报告”的情况，将条例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中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制度”修改为：“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备案制度”。

为了与《湖南省湘江保护条
例》第七十条规定的法律责任保
持一致，将第四十二条中的“限期
恢复原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
以下的罚款”修改为：“没收违法
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限期恢复
原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吊
销河道采砂许可证”。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修正案获通过

可能造成污染的项目应退出可能造成污染的项目应退出
◆本报见习记者黄昌华

参会人数应到 65 人，
实到 59 人。投票结果赞
成 56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3 月 28 日上午，湖南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
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
地区保护条例修正案》（以
下简称《修正案》）。

“ 生 态 绿 心 ”位 于 长
沙、株洲和湘潭三市交汇
地区，可为长株潭三市提
供优质的生态服务，对维
护 长 株 潭 城 市 群 区 域 生
态 安 全 起 着 重 要 作 用 。
2013 年 ，《湖 南 省 长 株 潭
城 市 群 生 态 绿 心 地 区 保
护 条 例》正 式 颁 布 实 施 ，
在 全 国 首 开 地 方 立 法 保
障两型社会建设的先河。

该 条 例 在 保 护 长 株
潭城市群生态绿心，促进
其 生 态 屏 障 和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但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不 断
深入，条例部分内容与湖
南 省 当 前 实 际 情 况 已 不

相适应，对条例进行修改
势在必行。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多
次聚焦长株潭生态绿心保
护。去年 6 月中旬，湖南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

《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生
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执
法检查；7 月，湖南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首次举行全体会议审议了
执法检查报告。

此次修改过程中，湖
南省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
了立法主导作用。常委会
法工委、省人大财经委提
前介入，会同省司法厅、省
两型委、省林业局等相关
部门，集中人员力量，多番
调研，反复修改完善，最终
形成条例《修正案》。

与修改前相对照，本
次《修正案》比原条例职责
更清晰、内容更完善、处罚
更严厉，更加体现了湖南
致力绿色发展、守护“芙蓉
国里尽朝晖”湖湘图景的
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李奇 刘安海广
饶报道“我将带领全体员工认真学习，让每
名员工都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做到知
法、懂法、守法，坚决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
责任，坚决不做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事。”在
山东省广饶县“送法进企业”的活动现场，一
位企业负责人作出郑重承诺。

3 月以来，为更好地普及环境法律法规
知识，督促企业完善环保规章制度，不断提
高企业负责人、员工的环保意识，广饶县环

保局在开展春季异味专项行动的同时，开展
了“送法进企业”活动，将常见违法行为以

“明白纸”的形式发放到企业负责人手中。
“近几年来，随着环境法律法规相继修

订，大幅提高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对企业环境保护责任提出了更为严格的
要求。为减少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我们整
理了 9 种常见的环境违法行为及相应法律
后果，制作了《常见环境违法行为处理告知
书》，希望企业家们能够认真学习，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严格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广饶县
环保局工作人员表示。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广饶县环保局将
《常见环境违法行为处理告知书》送到企业，
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企业在发
展、生态环境保护中面临的困难，并现场查
看企业脱硫脱硝设施、在线监控设施等环保
设施运行情况。目前，已向相关企业发放

《常见环境违法行为处理告知书》1000 余份。
通过宣传，企业负责人对当前面临的环

境形势和环保问题有了更进一步地理解，对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理解更加透彻，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生产过程中，将进一步加强企业
管理和人员培训，严格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自觉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建设并运行好污染治理设施，保证废水、
废气等达标排放。

广饶“关口前移”送法进企业
帮助企业从“不敢违法”到“不能违法”

法治动态

《修正案》主要侧重四方面内容

本报记者王小玲雅安报道
“各监测指标均正常。”日前，在四
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
蚂蟥沟电站，用于发电的流水通过
直径 900 毫米的下泄孔排出，流向
下游。电站站长张德志指着生态
流量下泄监测系统上不断变化着
的 数 字 介 绍 说 ，“ 目 前 瞬 时 流 量
1.9m3/s 左右，当日累计流量已超过
80000m3。”

蚂 蟥 沟 电 站 位 于 青 衣 江 最 上
游位置，电站下游水生生物种类繁
多，且不乏部分国家保护动植物。
就在不久前，该电站由于生态流量
下泄不足，被罚款两万元，并进行
发电解网。

这是《雅安市青衣江流域水环
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今年 1 月 1 日颁布实施以来开出的
首张罚单，也是以“生态流量管控”
名义开出的首张行政处罚罚单。《条
例》规定，水电站应当按照批准的取
水许可规定条件泄放最小下泄流
量，且最小下泄流量值不得低于核
定的数值。

3 月初，宝兴县水利局通过监
测系统发现，该电站的瞬时流量长
时 间 处 于 1.4m3/s 左 右 ，未 达 到
1.593m3/s 要求。后经现场调查，蚂
蟥沟电站确实未达到生态流量下泄
规定量，按照《条例》，相关部门遂对
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生态流量下泄就是指电站在
发电过程中，同时还需保证足够的
下泄水流量，若下泄流量不足，便会
对下游水生生物产生不良影响。”雅
安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余刚平说，“开
罚单并不是目的，惩罚之后我们更
希望看到企业的整改态度，以及社
会各界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程度。”

“《条例》弥补了上级法规对生
态流量的管控盲区，为雅安市水电
站生态流量监管给予了强有力的司
法保障。”据雅安市生态环境局自然
生态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介绍，雅
安市水电资源丰富，规模不同的水
电站遍及全市各地，《条例》将生态
流量控制纳入法规，各地区水行政
主管部门便可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
最小下泄生态流量值，以此保护境
内生态环境。

目前，该电站技改工作完成并
通过验收，恢复上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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